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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施行的
檢查基本概念 



1 

保障對
象及適
用範圍 

3 

一般檢
查的處
理原則 

2 

勞動法
令之變
革規定 

職安法奉總統102年7月3日公布華總一義字第10200127211號
公布，嗣經行政院以103年6月20日院臺勞字第1030031158號
令定第7條至第9條、第11條、第13條至第15條及第31條，自
104年1月1日施行，餘條文自103年7月3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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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原則 



勞工 

職業安全 
衛生法 

自營 
作業者 

其他受工作場
所負責人指揮
或監督從事勞
動之人員 

 

為要求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提
供勞動條件最低義務的規定 

違反義務之
處罰以行政
罰為主，少
數為刑事罰 

勞工安全 
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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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年4月16日 103年7月3日正式施行 

勞動法令 



法規名稱 保障對象 

勞安法 勞工 

職安法 
工
作
者 

勞工 

自營作業者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
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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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語  

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
係，於其工作場所從
事勞動或以學習技能
、接受職業訓練為目
的從事勞動之工作者 

職安法細則2條2項 

獨立從事勞動或技
藝工作，獲致報酬
，且未僱用有酬人
員幫同工作者 

職安法細則2條1項 

職安法2條2款 

勞安法即勞工安全衛生法；職安法即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安法細則係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自營作業者例 
103年高姓屋主因自宅老舊漏水，委託陳○○個人承攬
防水工程，因未使用防護具致由陽臺墜落1樓地面死亡 

現場獨立作業
且獲10萬元報
酬，同時未僱
用有酬勞工 

準用第5條至第7條、第9條、第10條、第14條、第16
條 、第24條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職51.1) 

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有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例 
104年A公司因應承攬工程驗收紀錄所載缺失 

要求提供派遣人力
從事場地清理作業 

A公司 B公司 

A、B公司雙方約定每日每工
1,500元，每月結算1次，B公
司則每日再給付C勞工1,200元 

C勞工 

 派遣人力係由要派公司實際
現場負責指揮監督，應比照
所僱勞工，提供或採取必要
安衛設備及措施的防災義務 

勞務請求權 

承攬特性 僱傭特徵 

計價方式 人格從屬性 
履約期限 

經濟從屬性 
瑕疵修補 

 派遣公司仍係場地清理作業
之派遣人力的契約雇主，負
履行發生職災法定補償義務 

職安法 
勞基法 

現場管理? 



行業與事業 

職業安全 
衛生法 

適用範圍
之各業 

勞工安全 
衛生法 

指行業，適用中華民
國行業分類標準規定 

∗適用各業 

職安法4條 

勞安法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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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施行細則7條 



行業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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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登記營造業，且實際從事營造作業即為
所營事業 

公司經營內
容即屬事業 

事業單位：指
本法適用範圍
內僱用勞工從
事工作之機構 

職安法2條1項4款 



事業認定 
 「反複從事一項經濟活動」 

 「以一定之場所為業，從事營運之一體」  

 以事業單位實際經營內容、經常業務活動
及所必要之輔助活動作認定，不以登記之
營業項目為限 

 主要經濟活動認定事業別，以最近1年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能證明其營業
額之帳簿憑證或報價單、估價單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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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稅
額計算表 



3萬至15萬 3萬至6萬 

3萬至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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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 

勞安法 

設施 
設備 

管理 
事項 

勞安法
第33條 

勞安法第
34條 

職安法
第45條 

5條1 

6條1 

體檢.人員.自檢.安衛
計畫.危害告知.協議
管理.訓練.工作守則 

3萬至30萬 
職安法第

43條 
安全用語  勞安法即勞工安全衛生法 

職安法即職業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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